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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3 年度特教教師助理員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性別平等及兒少保護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第 11 條。 

 二、目的： 1. 增進本市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性別平等及兒少保護相關知能。 

           2. 提升本市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之服務效能。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桃園市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中心（茄苳國小） 

 五、時間及地點：11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 Google Meet 線上研習 

七、研習對象：特教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八、 報名方式：於 113 年 12 月 11 日前，自行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https://special.moe.gov.tw/index.php)

研習報名－開啟查詢－登入縣市(桃園市)－學年(113 學年)(所有學期)－關鍵字(登錄單位)(茄苳

國小)－查詢本場研習並完成報名。 

  ★報名者請自行上網查詢錄取狀態並留意收件之信箱，避免錯漏錄取通知。 

九、研習內容：詳如課表（附件一）。 

十、研習時數：全程參與研習者，核發研習時數 3 小時。 

十一、注意事項： 

(1) 為尊重講師，研習當日請準時報到，並於講座進行時勿打斷講師，應使用 Google Meet 舉

手功能，等待講師請您發言。 

(2) 研習當日將於研習開始前、中場休息、課程結束時點名（須完成 3次點名才核發研習時數）。 

(3) 錄取者如不克出席，請務必於研習前兩日辦理請假手續，倘未辦理請假手續，將影響往後

研習場次之錄取順序。 

(4) 為維護錄取學員權益及研習品質，場次以 200人為限，暫不開放未錄取者進入旁聽。 

(5) 研習時數請於研習一週後自行上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查詢。 

十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承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修正之，請學員隨時留意收件信箱。 

十三、其他關於本研習之相關疑義，請逕洽本市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中心承辦人：莊老師。電

話：(03)2201422。 

十四、經費：本研習所需經費，由市府相關經費補助款項下支應，經費概算詳如附件二。 

十五、參與本研習之工作人員，研習當日准以公(差)假登記，並於活動結束後兩年內課務自理原則下

覈實補假。 

十六、本計畫陳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special.moe.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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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3 年度特教教師助理員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性別平等及兒少保護研習【課程表】 

研習日期：11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 

研習地點：Google Meet 線上研習（課程連結將於活動日前一週寄予錄取者信箱） 

 

        項 目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主 持 人 

12：45－12：55 報 到 
桃園市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人員服務中心團隊 

12：55－13：00 開 場 
桃園市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服務中心

江主任 

13：00－14：30 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及兒少保護(一)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人力庫 

陳姵君講師 

14：30—14：35 休息 
桃園市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人員服務中心團隊 

14：35—16：05 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及兒少保護(二)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人力庫 

陳姵君講師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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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3 年度特教教師助理員暨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性別平等及兒少保護研習 【講師簡介】 

 


